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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青岛天华

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召开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与 2014 年 5 月 4 日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持

有公司股份 256,073,26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62%）《关于提请增加青岛天华

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建议将《关于公司

2013 年业绩补偿的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本公司将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

召开的二〇一三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提案具体内容如下： 

2013 年，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工作。2013 年 10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出

具了《关于核准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中国化工科学研究

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351 号)，核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2013 年 11 月 26 日，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华院有限公司）100%股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成。2013 年 12 月 26 日，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置出资产的过户手续及交付工作等全部完成。 

根据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与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利润补偿协

议》及补充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6054.53

万元、6391.91 万元、7056.75 万元，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957.22 万元、5971.16 万元、6636.00 万元，若上述两个指标任一个未完成，则

由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进行股份补偿，若两个指标同时未实现，则取补偿数量的

孰高值。 

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2013 年末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

利润为 7075.86 万元，高于承诺数 1021.33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436.04 万元，低于承诺数 521.18 万元。故 2013 年度的补偿标的为置入资产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青岛黄海橡胶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关于

利润补偿的相关说明。 

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利润总和×认购股份总数－已补偿股份

数量。 

2013 年度承诺方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应补偿股份数量为：（4，957.22-4436.04）

÷（4,957.22+5,971.16+6,636.00）×140,643,901=4,173,264 股 

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组资



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2500 号）后，

经计算，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 2013 年应补偿股份数量为 4,173,264 股，本公司按

照相关规定将以 1元的价格回购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所持的相应股份补偿数

（4,173,264 股），并予以注销。本次股份补偿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396,243,901

股变更为 392,070,636 股，化工科学研究院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将由 256,073,261

股变更为 251,899,997 股，持股比例由 64.62%变更为 64.25%，下降 0.37%，该

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董事会认为，控股股东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单独持有公司股份

256,073,26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62%，为控股股东。上述临时提案属于股东

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且已经经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原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其他议

案不变。 

特此公告。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六日 

 


